南宁监控中心2024年职业健康危害因素检测服务采购文件

	零星采购名称
	南宁监控中心2024年职业健康危害因素检测服务

	收货地点
	南宁市民族大道135-1号

	采购内容
	南宁监控中心2024年职业健康危害因素检测服务

	技术/服务要求
	技术要求：

按照表1约定检测内容进行检测，具体选点由甲方规定。
表1

测试地点

测试项目

检测点数

主控室

工频电场

1

照度

1

甲醛

1

苯

1

#1、#2箱变

工频电场

1

设备间

工频电场

1

计算机室

工频电场

1

仿真培训室

工频电场

1

乙方需自行准备检测仪器、车辆、电脑等检测所需物品，使用符合最新国家标准的检测仪器，并在校验期内。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主席令第24号,2018年12月29日第四次修正）、《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令第5号）、《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物理因素》（GBZ2.2-2007）、《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3-2010）等相关法律法规开展检测。
商务要求：

提供上门服务，服务地址：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35-1号超高压南宁监控中心。

在约定时间内出具符合法律效力的检测报告，且检测报告满足具备职业健康体检资质的医院对南宁监控中心开展职业健康体检要求。
服务完成并经甲方验收通过后，乙方15个工作日内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到甲方，甲方30个工作日内完成支付。

其他要求：

需上传盖章报价文件、营业执照、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
乙方在检测过程中听从甲方指挥，不得随意走动，严禁触碰生产设备，影响甲方正常生产秩序。
报价若超预算价格视为无效报价。

	服务时间
	 中标后10个工作内出具检测报告。

	采购对象资格要求
	具有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


